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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教助理員對教學現場助益之探析 
徐玉琴 

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
 

一、前言 

筆者 106 學年度甫卸任幼兒園主任乙職後，即接任班級教師，班上有四位

的特殊幼教童，其中有自閉症孩童、發展遲緩孩童、分離焦慮者孩童、及短期認

知記憶缺陷的孩童，頓時心裡有相當程度的惶恐。即使是一般孩童的天性與特質

都有差異，更何況特殊孩童。雖然不斷地翻閱有關特教方面的專書，希冀能運用

書裏的知識，給予這四位特教孩童最適切的教育與輔導，而特教助理員的協助恰

如救命稻草。 

融合教育(Inclusion)指的是一種讓大多數殘障兒童進入普通班，並增進在普

通班學習的一種方式(Friend, M. & Bursuck, W., 1996)，身心障礙學童就讀於普通

班級與其融合教學是為一種趨勢，強調提供身心障礙兒童正常化的教育環境，而

非隔離的環境，在普通班中提供所有的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措施，使特殊教育及

普通教育合併為一個系統（王天苗、蘇燕華，2013）。 

綜上所述，幼教班級學生有一般生與身障生，這是所有教師需面對的現實。

雖然關照孩童是每一位教師的當責，但是專業上的不足，會造成教師的無力感，

所幸特教助理員的入班協助，給予教師教學現場莫大的助益，本文擬針對特教助

理員對教師教學現場助益做探析。 

二、特教助理員的角色與定位 

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，賦予特教助理員的合法建置，本文擬就特教助理

員的建置、角色與定位分別提出說明。 

(一) 特教助理員之建置 

    《特殊教育法》（2014）第 14 條，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可依實際

需要，遴聘及進用特殊教育教師、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、教師助理員和特教學

生助理人員（合稱「特殊教育助理員」，簡稱特教助理員）；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

則》（2013）第 6 條，特殊教育相關人員包括各教育階段學校普通班教師、行政

人員、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、特教助理員，這兩個法規奠定了聘任「特教助理

員」的基礎（紐文英、施安琪，201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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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教助理員的建置，主要目的是為了協助特幼生能夠達到基本的生活自理，

而當生活自理的能力逐步建立後，再引導學習活動課程，以期增加特幼生的生活

經驗與能力。特教助理員的入班，不僅僅是特幼生的協助者與支持者，也是班級

合作的好夥伴，而融合教育的重要精神在於保障身心障礙兒童的教育權，需要的

時候，終於請到特教助理員，在照顧特教生與教學活動上，提供協助。 

(二) 特教助理員的角色與定位 

    王惠俐 （2002）指出，在教師助理員的協助之下，對特教教師而言可更專

心於教學，提昇其教學品質；對學生而言，可提高其學習表現；對家長而言，可

協助其與學校有更充分的溝通機會。因此，教師助理員的身心健康、專業和態度

會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到教育實施的成果。 

因為老師時間精力有限，面對特教生例如：班上發展遲緩的舊生，就常需要

一位教師全部心力一對一協助，那麼另一位教師就必須照顧另外的 29 位幼生，

而如果班上有 2 位特殊生，必會分身乏術。特教助理員主要工作範圍，首要是特

幼生的安全維護（一個是特幼生本身，包含和班上同學間的互動），再來生活輔

導及配合班級作息，最後是協助教學提升特幼生的能力。生活自理引導的部分，

透過特教助理員的協助，減輕教師壓力，協助該生能學習與作息步調跟上。 

目前雖然有法規可以提出申請特教助理員，卻受限鑑定流程和審核資料。鑑

定到申請的流程繁瑣且時程很長，以班上特生為例，有兩位特生之前未就學過，

僅做過早療評估，故不能申請特殊教育鑒定安置，而是以一般生進到公幼就讀，

依照「臺北市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入幼兒園鑑定安置流程」申請在校生疑似個案學

期中鑑定為每年的 9-11 月份，個案生提出醫療評估報告書與診斷證明，申請特

殊家長教育費後，方為確定的特殊個案生依據該特幼生進行個別化教育計畫再申

請特教助理員。另外，針對特教助理員的審核時數過低，所以很難如願。在接這

個班之前，去年隔壁班就面對過相似問題，因為特殊生透過學校申請特教助理員

（以下簡稱特助），卻一直無法順利招聘，說好要來應徵的因為經費只提供時薪

140 元或因輔導的時數過少，招聘屢屢落空，無法給孩子更好照顧深感挫折感。 

三、特教助理員的工作內容 

以107學年度臺北市《臺北市陽明山國民小學107學年度臨時特殊教育助理招

考簡章》為例，特教助理員工作項目包括生活自理指導、教學協助、安全維護，

工作項目如表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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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特教助理員工作內容一覽表 

工作項目  

 

 

生 

活 

自 

理 

指 

導 

協助與指導學生保持個人整潔 

協助與指導學生穿脫衣物 

協助與指導學生如廁 

協助與指導學生用餐準備及餐後處理 

協助學生維持正確姿勢  

其他 

 

教 

學 

協 

助 

協助與指導學生課程參與 

協助分組教學或個別教學 

協助執行治療師建議訓練之活動 

協助老師觀察、記錄學生學習及行為表現 

協助製作教材教具 

協助教學設備及環境維護 

協助學生參加課堂評量 

其他 

 

安 

全 

維 

護 

協助老師執行學生情緒行為處理策略 

協助維護學生上、下學的安全 

協助維護學生在校作息安全 

協助維護學生校外教學安全 

協助與指導學生按課表、作息轉換學習場所 

協助處理突發事件 

其他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陽明山國民小學107學年度臨時特殊教育助理員招考簡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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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教助理員的進入班級協助與對特幼生的助益，特教助理員帶來的改變，以

筆者所任教的班級為例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 生活自理指導部分 

該生有讀過小班一年，自我照顧部份含用餐及收拾書包、桌子與整理個人物

品或其他的個人衛生習慣等較不太需要過多的協助，給予口頭提示，能自己完成。 

    對於社交能力的培養，以協助人際互動和情緒表達為主，尤其是和同儕的遊

戲互動往往容易起衝突，特教助理員的介入可以時時的引導當下的狀況，藉以示

範正確的對應方式，例如:上廁所時，常常搶著要進入門上要有”草莓”圖案的

廁所，或是小朋友先進去草莓圖案的廁所則會動手推小朋友出來，因為喜歡該圖

案無法等待、或是認為別人搶了她喜歡的廁所，未適當的表達想法形成了衝突，

特教助理員的協助與引導釐清當下行為狀況和口語表達，大大的降低衝突情況

外，該生現在能理解當下的情況，甚至會表達：「草莓廁所有人，要等待」或是

「草莓有人，要換一間」。 

(二) 教學協助方面 

1. 班級作息方面 

  特教助理員功能協助教學進度與學習成效的輔助，期初會以進入團體活

動為主，如能一同坐在團討區，不亂跑、排隊時能跟著隊伍不脫隊等等，一

日的作息主要是在安全的環境中漸漸地跟著班級步調即可。 

學期中班級穩定後，透過主題活動課程引導並加入該生的個別化教育計

畫提升特幼生的弱勢能力，外顯課程以班級活動為主軸，目標明確，但內含

著為特幼生設計的潛在課程，而特教助理員的工作就在於能協助該生進入班

級作息，依照班級教師的指令，協助該生能夠同一般幼生上課並學習跟上班

級的每一個活動。 

2. 主題課程方面 

  以一個主題為主軸，開展活動課程，最近主題:我，由自身出發~我從哪裡

來？認識自己開始，到生活的家庭與家人關係，再擴及家庭以外的學校生活，

認識好朋友等等，從中能夠覺察與表達對自己、家人、學校等提出自己的看

法，透過活動課程同儕間彼此的合作。特教助理員則是在活動過程中，協助

語言表達、同儕合作、甚至主題活動中的互動，特教助理員要做的不是知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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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，而是專業的輔助引導並提升特幼生的弱勢能力。 

3. 大肌肉活動及精細活動 

 精細活動在幼兒園是常見的活動，如剪刀使用，一般幼兒並不一定入學

就有使用剪刀的能力，故要顧及一般幼生及特生的需求，班級兩位教師難以

都兼顧到，加上特幼生手部肌肉的力氣控制及剪刀的技巧使用，常常在老師

協助其他幼兒時，就無法全程在特幼生的旁邊，曾經該特幼生因為不會控制

的情況，差點造成其他孩子的安全問題，所以像此類的活動中而特教助理員

只要提供額外指導與協助控制性，之後漸進式的讓特幼生獨立並安全的使用。 

    特幼生在整體的身體動作上有其弱勢，當學期初的鑑定安置流程跑完後，

依據特殊教育法（2014）第24條規定：各級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之評量、

教學及輔導工作，應以專業團隊合作進行為原則，並得視需要結合衛生醫療、

教育、社會工作、獨立生活、職業重建相關等專業人員，共同提供學習、生

活、心理、復健訓練、職業輔導評量及轉銜輔導與服務等協助。 

  依據上述法條申請專業團隊的進入班級輔導(物理、職能、語言、巡輔)，

除了班級教師外，特教助理員可依照專團給予的課程方向，嘗試針對該生個

別加強課程設計，如大肌肉活動，每日的肌耐力訓練，跑操場、手部向上舉

重物及支撐身體(小牛耕田)等方式，建立該生的身體肌耐力；特教助理員的功

能在個別的引導與安全指導上有其重要性。 

(三) 安全維護 

    特幼生因是全面發展遲緩，對於空間與自身周邊的安全意識不足，特教助理

員需協助處理在校作息安全及情緒行為處理、或臨時突發狀況為主，加上特幼生

對團體歸屬的認知較弱，常常在轉銜時間就跑出教室或走廊外面，像如廁時，大

家準備排隊，特幼生早已跑出班級外，常常需要臨時找孩子，特幼生的協調性也

較不好，有時會因為肢體的控制不佳而導致跌倒受傷的情況。在我們移動性動作

時，若身體因為重心不穩而失去平衡時，身體會作出反應以保持平衡，並使身體

能回到正確的姿勢，這都是前庭神經系統控制頭部位置和速度變化的功能。 

若特教助理員在一旁的提醒與協助，能夠幫助特幼生適時注意自己的動作，

降低可能的危險性；對於情緒行為處理部份，特生的社會情緒無法清楚表達，無

法獨力解決和同儕間的衝突，則是需要介入引導口語先過肢體動作，每日的活動

常常出現此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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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特教助理員現況評析 

    特教助理員實施至今，對現場教師教學確實產生助益，茲以筆者服務學校為

例，提出說明。 

學校幼兒園今年招募到特助，但申請到的時數一天卻只有 3 個小時。在這 3
個小時中，必須都同時照顧到兩個特幼生，可是生活自理是隨時性的，兩個孩子

要分享這樣的時間，只夠做到協助引導生活自理及進行一小部分的教學，無法再

進一步的學習。而若申請特助期程縮短與協助時數增加，現場老師與特助的協

助，雙重合作下，讓特幼生能更容易地融入班級，這個階段是黃金期「所花的時

間與金錢都是最有價值」，因為每一個特殊生，背後都是一個需要更多支援的雙

親與家庭，多少特教生的家長，無法工作就是為了照顧孩子。希望透過自己的分

享，有機會讓更多人關注這樣的一個課題，希望每個孩子在成長的階段，都能得

到更好的協助，每個特教生後面的家庭，都被教育系統支持。 

五、結語 

    綜上所述，對於特幼生「安全維護」是最優先考量的，而特教助理員焦點是

「教學協助」，最後是「生活自理」的部分。因為安全不僅僅是特生需要，一般

幼生也需要兼顧(活動間的互動)，希望班級孩子都能在安全的環境中，一同學習

成長，也就是融合教育的精神。讓每一個幼兒皆能得到最合適他的照顧，而特殊

生相對於一般孩子需要的更多，特殊教育法透過特教助理員去保障特殊生的相關

照顧，讓一個班級能有足夠的人手來協助與照顧。 

透過特教助理員的進駐，讓孩子生活自理提升，教師的教學協助能夠順暢，

避免老師進行教學時，花過多人力處理個別狀況。教師、特教助理員合作，兼顧

特生及普生的需求，在安全方面也能減少意外發生機率。特教助理員的協助，也

在班級中組成了很重要的溝通橋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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